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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还是“贩卖”？

2024年9月6日晚，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普通治安案件时，到某宾馆传

唤朱某某。在前往公安机关途中，朱某某在掏口袋中的东西时，物品包装袋

发出异响，引起公安民警警觉。随后，民警在警车后排朱某某所坐座位旁发

现两包包裹物。当日21时50分许，民警在宾馆房间门口提取到了朱某某藏

匿于地毯旁的一包包裹物。经鉴定，这三包包裹物中的白色粉末均为毒品

甲卡西酮，净重约77.5克，朱某某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朱某某一口咬定这些毒品都是用来自己吸食

的。事实真如朱某某所言吗？为进一步查清案情，2024年9月，凤泉区检察

院依法介入该案。

经仔细查阅卷宗及相关材料，一段公安民警在宾馆传唤朱某某时的现

场监控视频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民警传唤朱某某时，两名神色慌张的男子

趁乱从朱某某所在的宾馆房间悄悄离开。

“这两人是谁？和朱某某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害怕什么？有没有可能

涉及毒品贩卖？”看到监控画面，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遂建议公安机

关立即核实监控中两名男子的身份、去向以及与朱某某的关系。

经查，监控中的两名男子分别为赵某某、周某某，且二人头发中均检出

与朱某某持有毒品成分一致的甲卡西酮。面对检测结果，赵某某、周某某均

如实交代了多次从朱某某处购买毒品并在宾馆房间吸食的犯罪事实。随

后，赵某某被行政拘留三日；周某某被行政拘留十日，并接受社区戒毒三年。

2024年10月25日，公安机关将朱某某的案件定性从非法持有毒品罪

变更为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并向凤泉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锁定案件真相

“我没有！我没卖过！也没有容留他们吸毒！”面对贩卖毒品和容留他

人吸毒的犯罪事实，朱某某再次矢口否认。对此，检察官再次梳理案卷中的

证据，并引导公安机关对朱某某的手机进行电子取证。

经查，检察官在朱某某的一张手机照片中找到了案件突破口：照片显

示，2024年9月1日晚，周某某含着吸管坐在床边，床单上散落着锡纸等吸

毒工具，而第二天的宾馆付款记录显示，房费由朱某某支付。随后，通过调

取朱某某的住宿记录、房费付款记录，查明案发时段三人的手机基站位置，

结合吸毒人员转账时朱某某手机基站位置与案发宾馆位置重合等证据，办

案人员查实朱某某存在贩毒及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事实。

因朱某某被抓获时持有的毒品与贩卖、容留他人吸食的毒品并非同一

宗，应分别评价。今年1月26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

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将朱某某移送至凤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朱某某仍拒不认罪。面对朱某某的辩解与否认，检察

官重新深入案发现场，开展亲历性审查。“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发现案涉宾馆周边有一个超限超载

卡口，且卡口的摄像头能记录所有经过的车辆，经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卡口数据，发现周某某、赵某

某在向朱某某转账的临近时间点先后9次驾车经过案涉宾馆附近，结合朱某某的住宿记录，既证

实了案发时间段三人有交集，又查证了朱某某贩毒及容留吸毒的次数。”检察官说。最终，检察机

关认定，朱某某共贩卖毒品9次、容留他人吸毒10次。

今年2月13日，凤泉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对朱

某某提起公诉。4月30日，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罪名，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日前，检察机关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涉毒风险隐患，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加强线索

摸排，对关键地点开展常态化监控；在辖区住宿服务行业加大禁毒宣传力度；督促旅馆从业人员严

格落实旅客入住实名登记和查验来访人员证件制度，及时研判重点人员。收到检察建议后，公安

机关随即进行了整改，相关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新华社 宋立崑

家里遭了贼，报案

价值太小，不报案心里

窝火……近年来，我国

社会治安总体平稳，但

“小偷小摸”问题仍让

一些群众感到防不胜

防。

湖北公安机关近

日披露，2024年以来，

全省共抓获160名惯偷及职业盗窃团伙成员，并介绍了部分案情。盗窃犯罪

为何“屡打不尽”？普通人应怎样防范？记者带你了解。

流窜砸车盗窃，无人昏暗路段作案

作案时蒙面戴手套，离场时伪装脚印，骑着偷来的无牌摩托车……日前，

惯偷欧某某被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从2022年到今年4月落

网，他在全国犯下10余起砸车盗窃案，总案值达10余万元。

2024年3月5日，有松滋市民报警称，自己的两辆汽车车窗被砸，车内大

额现金及财物被盗。民警在现场提取到嫌疑人的DNA生物检材，通过视频

追踪和DNA比对，最终确定嫌疑人为欧某某，并关联出周边县市多起砸车盗

窃案。

民警介绍，欧某某是前科人员，曾两次入狱服刑。他盗窃的财物类型不固

定，主要是现金、烟酒、手机等可“变现”物品。为逃避警方的监控打击，每次作

案后，他都会迅速流窜到其他县市销赃，“待在一个地方不会超过3天”。

欧某某交代，他倾向于在四周无人且灯光昏暗的路段作案，提前找好逃跑

路线，尽量避开有摄像头的高速路和城市道路。“下手前，我先用手电筒对着车

玻璃照一下，确定财物位置后，就撬开或砸开车窗拿走东西，整个过程不超过

1分钟。”

“许多惯偷每次作案涉案金额都不大，依法只能行政拘留几天，出去后不

少人又再次作案。”松滋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薛冯坦说，一些惯偷

流窜作案、反复作案，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2024年以来，有160名惯偷和职业盗窃团伙成员被湖北警方抓获，最终

被法院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

乡村“豪宅”、门锁简单的房屋易被盯上

职业盗窃团伙是怎么“运作”的？湖北仙桃的一起案件较有代表性。

2023年5月3日凌晨，仙桃市一村庄居民别先生发现，自己放在床边的手

机和卧室内的两个背包消失，被盗财物价值约2000元。同日，同村居民小陈

也发现家中失窃，监控显示，当日凌晨4时许有人入室盗窃。接连发生两起案

件，村里一时间人心惶惶。

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和大数据分析，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年6月18日，

民警集中收网，抓捕了黄某祥等盗窃团伙嫌疑人10名。

经查，该团伙的黄某祥、谭某军、龚某飞是盗窃前科人员，也是团伙中的

“技术骨干”。以这三人为中心，团伙吸纳了负责销赃和驾车的其他成员，形成

组织结构相对稳定的盗窃团伙。

从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该团伙在湖北仙桃、天门、潜江等地流窜，

撬锁进入居民家中实施盗窃30余起。所盗物品包括金银首饰、手机现金等，

价值总计30余万元。

仙桃市毛嘴派出所副所长王维介绍，该团伙作案地点一般选择在靠近主

干道的乡村，以便事后驾车逃离并转移赃物。“装潢良好意味着经济条件好，乡

村‘豪宅’是他们的重点目标。此外，同等条件下，嫌疑人会选择结构相对简单

的门锁下手，开锁成功率更高。”

最终，10名团伙成员均被判刑。其中，主犯黄某祥、谭某军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5年9个月和5年。

提升防盗意识、掌握防盗知识

“盗窃往往与低收入、生活不稳定等社会问题相伴相生，从根本上解决这

个问题不能只靠高压严打，还需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教师郭航说。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防范小偷？

据一位盗窃团伙成员交代，一次在实施盗窃时，他们先是轻松打开了铁质

门锁，却发现门锁上方还加装了插销锁，强行撬开会发出很大声响。一番权衡

后，他们只好作罢。

“防盗意识强一些，盗窃犯罪就少一些。”毛嘴派出所所长周涛表示，专业

防盗门和智能门锁被撬开的难度相对较大，会令许多不法分子“打退堂鼓”。

若没有条件换锁，也可以选择加装插销锁，防盗效果也不错。

松滋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姜俊锋建议，夜间停车时，尽量选择光线

明亮、人流量较大的地方，避免将车停在偏僻角落、绿化带深处、监控盲区或光

线昏暗的路边，这些都是盗窃犯最常下手的作案地点。此外，不要把钱包、电

子产品等物品放在车内显眼处，以免被不法分子盯上。“后备箱也不是保险箱，

下车时最好将贵重物品随身带走。”

小案牵动大民生。破解盗窃犯罪“抓了又犯、犯了再抓”的顽疾，是司法为

民的重要体现。对于普通人而言，要提升防护意识、掌握防盗常识，如不幸遭

遇盗窃，要及时寻求警方帮助，最大限度减少财产损失。

“小偷小摸”怎么防？
警方提醒你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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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刘立新 孙芳 尚明登

民警在办理一起治安案件时，查获约77.5克毒品甲

卡西酮，犯罪嫌疑人坚称仅是“持有”，相关证据疑点重

重。

到底是“持有”还是“贩卖”？为查清案件真相，河南

省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依法介入案件，积极引导侦查取

证，最终抽丝剥茧锁定证据。

4月30日，经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容

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朱某某有

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3万元。近日，针对案件暴露出

的涉毒风险隐患，该院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